


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程序规定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注册商标专用权
质权登记程序规定》的通知
工商标字〔2009〕1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充分发挥商标专用权无形资产的价值，促进经济发展，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程序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商总局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商标专用权无形资产的价值，促进经济发展，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程序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负责办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
　　第二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商标局办理质权登记。
　　质权登记申请应由质权人和出质人共同提出。质权人和出质人可以直接向商标局申请，也可以委托商标代理机构代理。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应当委托代理机构办理。
　　第三条　办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出质人应当将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服务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一并办理质权登记。质权合同和质权登记申请书中应当载明出质的商标注册号。
　　第四条　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的，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
　　（二）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主合同和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合同。
　　（四）直接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的，应当提交商标代理委托书。
　　（五）出质注册商标的注册证复印件。
　　（六）出质商标专用权的价值评估报告。如果质权人和出质人双方已就出质商标专用权的价值达成一致意见并提交了相关书面认可文件，申请人可不再提交。
　　（七）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上述文件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交其中文译文。中文译文应当由翻译单位和翻译人员签字盖章确认。
　　第五条　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出质人、质权人的姓名（名称）及住址；
　　（二）被担保的债权种类、数额；
　　（三）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四）出质注册商标的清单（列明注册商标的注册号、类别及专用期）；
　　（五）担保的范围；
　　（六）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申请登记书件齐备、符合规定的，商标局予以受理。受理日期即为登记日期。商标局自登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双方当事人发放《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
　　《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应当载明下列内容：出质人和质权人的名称（姓名）、出质商标注册号、被担保的债权数额、质权登记期限、质权登记日期。
　　第七条　质权登记申请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商标局应当通知申请人，并允许其在30日内补正。申请人逾期不补正或者补正不符合要求的，视为其放弃该质权登记申请，商标局应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标局不予登记：
　　（一）出质人名称与商标局档案所记载的名称不一致，且不能提供相关证明证实其为注册商标权利人的；
　　（二）合同的签订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三）商标专用权已经被撤销、被注销或者有效期满未续展的；
　　（四）商标专用权已被人民法院查封、冻结的；
　　（五）其他不符合出质条件的。
　　第九条　质权登记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标局应当撤销登记：
　　（一）发现有属于本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二）质权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
　　（三）出质的注册商标因法定程序丧失专用权的；
　　（四）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以其他欺骗手段取得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的。
　　第十条　质权人或者出质人的名称（姓名）更改，以及质权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数额变更的，当事人可以凭下列文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一）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事项变更申请书》；
　　（二）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有关登记事项变更的协议或相关证明文件；
　　（四）原《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
　　（五）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或者商标代理委托书；
　　（六）其他有关文件。
　　出质人名称（姓名）发生变更的，还应按照《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商标局办理变更注册人名义申请。
　　第十一条　因被担保的主合同履行期限延长、主债权未能按期实现等原因需要延长质权登记期限的，质权人和出质人双方应当在质权登记期限到期前，持以下文件申请办理延期登记：
　　（一）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期限延期申请书》；
　　（二）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当事人双方签署的延期协议；
　　（四）原《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
　　（五）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或者商标代理委托书；
　　（六）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二条　办理质权登记事项变更申请或者质权登记期限延期申请后，由商标局在原《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上加注发还，或者重新核发《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
　　第十三条　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需要注销的，质权人和出质人双方可以持下列文件办理注销申请：
　　（一）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注销申请书》；
　　（二）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当事人双方签署的解除质权登记协议或者合同履行完毕凭证；
　　（四）原《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
　　（五）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或者商标代理委托书；
　　（六）其他有关文件。
　　质权登记期限届满后，该质权登记自动失效。
　　第十四条　《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遗失的，可以向商标局申请补发。
　　第十五条　商标局设立质权登记簿，供相关公众查阅。
　　第十六条　反担保及最高额质权适用本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原《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程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标字〔1997〕第127号）废止。
　　附件：1.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略）
　　　　　2.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事项变更申请书（略）
　　　　　3.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期限延期申请书（略）
　　　　　4.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注销申请书（略）
　　　　　5.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补发申请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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